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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教学单位： 

因第三届学位评定委员会任期已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学位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及《厦门

大学嘉庚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》，为规范开展学士学位授予

工作，经院务会研究，决定成立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第四届学位评

定委员会。本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，具体名单如下： 

主  席：王瑞芳 

副主席：戴一峰   洪永强 

委 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 

Ng Beoy Kui       王思杰    王  惠    方  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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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昌义   付汉生   苏锦俊   苏新春   杨  镇 

余逸文   陈纲伦   林  波   周郁蓓   夏靖波 

黄山河   黄  然 

 

 

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

2023 年 2月 27日 

 

抄送：福建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。 

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2月 27日 印发 


